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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處理場所回饋金運用 

審議委員會 109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9 年 12 月 14 日(星期一)上午 9 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局環境設施大隊 2 樓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陳副主任委員政良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珮琳 

四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五、主席致詞：略 

六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七、討論議題： 

案由(一)：大里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36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36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一。 

案由(二)：烏日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271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270 案，未通過 1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二。 

案由(三)：外埔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1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1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三。 

案由(四)：霧峰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6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6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四。 

案由(五)：后里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240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239 案，未通過 1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五。 

案由(六)：大安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6案) 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3 案，修正後通過 3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六。 

案由(七)：清水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3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3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七。 

案由(八)：沙鹿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20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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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20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八。 

案由(九)：西屯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29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29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九。 

案由(十)：南屯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151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151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。 

案由(十一)：大甲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11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11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一。 

案由(十二)：神岡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38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36 案，未通過 2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二。 

案由(十三)：豐原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3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3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三。 

案由(十四)：潭子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6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6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四。 

案由(十五)：東勢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1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1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五。 

案由(十六)：龍井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2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2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六。 

案由(十七)：太平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21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21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七。 

案由(十八)：大肚區 110年度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審議(20案) 

    決議：審查通過 20 案，審查意見詳如附件十八。 

五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：建請簡化回饋金變更計畫審議流程，授權由實際執行機關

(區公所)核備並副知環保局，年終再將變更計畫併案送環保

局彙整，補提貴會備查。(提案單位：烏日區公所)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貴會 102 年決議，經審核通過之回饋金計畫，除工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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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及地點變更暨非工程類觀摩活動地點變更，須提送審議委員

會外，其餘變更計畫日期及經費比原核定金額少或不變，同意

授權由實際執行機關(區公所)事前核備後副知環保局，合先敘

明。 

二、查本所 106年至 108年回饋金執行計畫變更案(含授權區公所)

案件比例由 29.92%增至 58.33%(詳如附件)，本(109)年因新冠

肺炎疫情，活動執行計畫變更比例有遽增情形。因本所民政課

僅 5位承辦人，除自身職務所列之工作內容外，尚需辦理回饋

金業務，目前日益增加之變更計畫案，承辦同仁皆備感工作壓

力。 

三、為減輕承辦人工作量，亟需簡化變更案件審議流程，況且變

更計畫案之原計畫業經貴會審議通過，如未增加經費者(金額

減少或不變)，同意授權由實際執行機關(區公所)核備並副知

環保局，年終再將實際執行計畫併案送環保局彙整，補提貴會

備查，如辦法。 

辦法： 

一、建請如變更計畫案如未變更項目，僅項目間勻支，未增加經

費者(金額減少或不變)，同意授權由實際執行機關(區公所)

核備，年終在將里內執行計畫併案送環保局彙整，補提貴會備

查。  

二、變更計畫案，如項目微調，性質雷同之情形(如餐費由桌次改

為自助餐以人計、舞臺車更改大圖輸出含框架小舞臺等情

形)，未增加經費者(金額減少或不變)比照前開勻支情形辦理，

即同意授權由實際執行機關(區公所)核備，年終再行併案送環

保局彙整，補提貴會備查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符合 102 年第 1 次臨時會議臨時動議決議授權區公所變更之

回饋金使用計畫，或僅項目間勻支，未增加經費者(金額減少

或不變)，同意由實際執行機關(區公所)事前核備後據以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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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年終再將全年度變更計畫送環保局彙整，補提本委員會備

查。 

二、已審核通過之回饋金使用計畫如屬經費概算表項目微調、性

質雷同之變更，未增加計畫經費(或原申請回饋金補助金額不

變)者，同意授權實際執行機關(區公所)事前核備後據以執行，

年終再將全年度變更計畫送環保局彙整，補提本委員會備查。 

六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00 分。 




